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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中山大学理学院“卓越理学人才
成长计划”全程导师制实施方案
[bookmark: 哲学系（珠海）学术委员会议事决策规定]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学院各部门：
《中山大学理学院“卓越理学人才成长计划”全程导师制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经理学院直属党支部委员会（2024年第14次）、学院党政联席会议（2024年第14次）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。
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: 中山大学理学院“卓越理学人才成长计划”全程导师制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中山大学理学院
2024年10月15日


中山大学理学院“卓越理学人才成长计划”
全程导师制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为了进一步提高学院本科生人才培养质量，将价值塑造、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，构建全员、全过程、全方位育人格局，学院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，聘请学院教师担任“卓越导师”，开展本科生“卓越理学人才成长计划”全程导师制（以下简称“卓越成长计划”）。
一、组织机构
学院成立本科生“卓越成长计划”领导小组，组长由学院书记、院长共同担任，副组长由副院长、主管学生工作副书记担任，小组成员包括教师代表、党政办主任、本科生辅导员、教务秘书等，共同致力于推行“卓越成长计划”，将“学在中大，追求卓越”的校风学风落在实处。
二、主要职责
“卓越成长计划”指导老师由学院专任教师、博士后、专业技术人员担任（以下简称“卓越导师”），推行“学业、科研和深造”三位一体的项目认领模式，通过“全程导师制”积极引导本科生认识大学与专业，端正学习态度，提高专业兴趣，增强学习的内生动力，引导学生积极开展科研训练、参加学科竞赛等项目，加强对学生深造规划指导，逐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。
“卓越成长计划”年度项目清单：
（1） 对每位学生开展学业指导（必选）
（2） 指导1项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[footnoteRef:0]（必选） [0:  科研训练活动内容可包含：①让学生参与导师的课题、科研项目、学术交流活动；②指导伽玛科创项目/大学生科创项目；③指导学生参加数学或物理学科竞赛；④指导学生阅读1本专业书籍等。至少选一项活动即可。] 

（3） 召开1次全体组员见面会（可选）
（4） 对学生开展就业/职业生涯规划指导（可选）
（5） 与学生共同参与文体运动（可选）
（6） 与学生共同参与公益性活动（可选）
（7） 指导学生参加生产实习或社会实践活动（可选）
（8） 对相关同学进行心理辅导或谈心谈话（可选）
（9） 其他有利于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活动（可选）
三、工作方案
1.每位卓越导师指导5-6名左右本科生（原则上本科生二年级3-4人，本科三年级1-2人，导师可优先考虑科创小组成员），形成本学年的“卓越项目小组”，认领至少3项“卓越成长计划”工作项目（2必选和1可选）。
2.每个卓越项目小组通过选拔考核的方式在本科三年级中遴选“学长团”，作为各小组学生负责人，积极协助“卓越导师”开展各项活动组织、报销、记录工作，带领低年级本科生开展学习和科研训练，根据学年考核结果获得20-50个志愿时。
3.“卓越项目小组”本科二年级成员，可根据当年度导师名单进行报名组队，经卓越导师和“学长团”协商确认小组名单后，由学院对未完成组队的小组进行统一分配。
4.“卓越成长计划”项目清单内均给予5000元/学年教学业务经费支持（含学院大创项目经费支持），根据学校财务管理规定实报实销，并在该项目完成后填写《理学院“卓越成长计划”项目记录表》，报学院备案。
5.“卓越项目小组”允许成员在组成后3个月内，经本小组和其他小组“卓越导师”双方同意，加入其他“卓越项目小组”参与相关项目清单内容，并在登记表中更新。
6.学院对“卓越导师”进行年度考核表彰，对完成情况较好的“卓越导师”评选学院“优秀导师”，并结合实际认定特殊贡献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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